
        第三节    司法协助 

    一、司法协助的概念和范围 

           是指根据国际条约或互惠原则，一国法
院接受另一国法院的请求，代为履行某些诉讼
行为，包括送达诉讼文书，传讯证人，收集证
据，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和仲裁机构的
裁决等。两国法院之间这种委托和代为一定诉
讼行为的活动，统称司法协助。 

    



  2、范围 

——狭义的司法协助 

       送达诉讼文书、询问证人、收集证据。 

——广义的司法协助 

       送达诉讼文书、询问证人、收集证据、承 

       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交换 

资料。 

        



——我国规定的司法协助的范围 

       （中外司法协助条约的规定） 

（1）送达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 

（2）调查取证。 

（3）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 

（4）提供民商事立法或判例的情报资料。 



    二、司法协助的依据 

    ——以条约为依据（多边公约、双边条约） 

条约：1954年《民事诉讼程序公约》 

           1958年《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1965年《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 

                          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 

           1970年《民商事案件国外调取证据公约》 

           1971年《民商事案件外国判决的承认 

                           和执行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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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惠为依据 

1、国内立法中规定的互惠 

      中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第260条    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方面的互惠。 

      第262条    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方面的互惠。 

2、通过外交途径作出的互惠承诺 

      “劫机犯张振海引渡案” 



三、司法协助的机关 

 1、中央机关 

——负责统一对外联系并转递有关司法文书和 

       司法外文书的机关。 

       一般是司法部、最高法院、外交部。 

 2、主管机关 

——司法协助的具体执行机关。 

        一般是各级法院。 

中国：中央机关是司法部。主管机关是司法机关。 



  四、司法协助的法律适用 

   1、适用被请求国法律。 

   2、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适用请求国法律。 

   ——中国《民事诉讼法》第263条： 

           “人民法院提供司法协助，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外国法院请求
采用特殊方式的，也可以按照其请求的特殊方
式进行，但请求采用的特殊方式不得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律。” 



        第二节    域外送达 

           指在国际民事诉讼中，请求国依据国际
条约和本国法的规定，将司法文书或司法外文
书交付居住在被请求国的诉讼当事人或参与人
的制度。 

——意义在于保证诉讼的正常进行，保证案件 

       的顺利解决。 

——域外送达应征得对方国家的同意。 

——一般通过订立条约，按条约规定的方式进行。 



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  

 

 司法文书一般被认为是具有诉讼意义的文件，是一国
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案件中依法制作的各种书面材料，
主要有传票、通知、决定、调解书、裁定书、判决书、
送达回证、公告、法庭制作的各种笔录，还包括诉讼
参与人依法提交的起诉书、答辩书、反诉状、上诉状、
申请书、委托书及鉴定意见书等； 
 

 司法外文书指非法院制作的诉讼程序以外的文书，它
包括：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制作的公证书、认证书、汇
票拒绝书、给付催告书、离婚协议书、收养同意书、
申请人提交的需要确认的材料等。 



一、送达途径 

 
    域外送达是指在国际民事诉讼中，请求国依据其参加的国际条约

或其本国法律规定的方式，将司法文书( judicial documents )和
司法外文书( extrajudicial documents )交由居住在被请求国的诉
讼当事人或诉讼参与人的制度。 

 
1、通过外交代表或领事途径送达。 
2、邮寄送达。（受送达国法律允许） 
3、个人送达。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活动由当事人发

动、推进和主导，法院或法官则处于中立的裁判者地位。  
4、公告送达。 
5、通过中央机关送达。（有条约规定） 
6、通过法院送达。（有条约规定） 



二、1965年海牙《送达公约》 
 ——1992年1月1日对我国生效。 

 
1、建立或指定一个中央机关负责送达。 
2、送达途径包括：中央机关、外交、领事（领事直接送达关系人或领事送

达到指定机关）、邮寄、官员或利害关系人直接送达、双方议定的直接
方式送达。 

3、请求的执行依被请求国法律，也可按请求国所请求的特殊方式进行，但
以不违反请求国法律为限。 

4、送达费用互免，使用特殊方式而发生的费用由请求国支付。 
5、如被请求国认为请求书不符合公约的规定、受送达人地址不明，执行有

损被请求国的主权和安全可拒绝送达。 
6、规定了对受送达人，尤其是被告的保护措施：一是在送达完成之前，法

官应推迟对案件的判决；二是如果法院已作出判决，在被告非因自己的
过失，因而未能在合理期间内知悉该判决从而丧失答辩或上诉机会的情
况下，法官有权使被告免于该判决因上诉期间届满所产生的丧失上诉权
的效果。 



       湖广铁路债券案  

 

 １９７９年，阿拉巴马州３００多人对中国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偿还１９１１年
清政府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欠款１亿多美元。 
 

 清末预备修建的湖广铁路是指“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的粤汉铁路”和“湖北省境
内的川汉铁路”。为加快铁路的修建，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受命督办后， 便向
列强筹措借贷。１９０９年３月７日，中德草签了借贷合同，英、法两国得知此
事后也认为有利可图，便强迫清政府接受它们的借款。６月６日清政府与英、 法、
德３国草签了借款合同。之后，美国又以“机会均等”为名挤进了该借贷合同。
合同签订后，德、英、法、美等国银行于１９１１年以清政府的名义发行了“湖 
广铁路五厘利息递还金镑借款债券”６００万英镑，简称湖广铁路债券。 
 

 该债券利息从１９３８年起停付，本金１９５１年到期也未付。美国许多人持有
该债券，１９７９年１１月，他们向美国阿拉巴马州北区地方法院东部分庭 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提起诉讼，要求偿还本息和诉讼费。东部分庭受理了诉讼，并于同
年１１月１３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传票，指名由外交部长黄华收。要求被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收到传票后的２０天内提出答辩，否则作缺席判决。中国外交
部拒绝接受传票，将其退回。 



三、我国的规定 

——《民事诉讼法》第245条：送达途径 

中央机关、外交、领事、诉讼代理人、代表机构、邮寄、公告 

        第261条：外国法院向我国送达的规定 

条约规定的途径、无条约外交途径、领事送达限于本国公民 

——加入〈海牙公约〉时提出的保留 

1、指定司法部为中央机关。 

2、领事送达仅限于送达给文书发出国国民时才可采用。 

3、反对邮寄送达、官员或利害关系人直接送达。 

——送达程序 

  外国        司法部       最高法院       各级法院       当事人 

  当事人    各级法院       最高法院       司法部       使领馆 

司法文书 送达证明 



 电子送达的效力 



    第三节    域外调查取证 

     
    一国主管机关对本国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进行境外调

查，收集证据的制度。 
一、取证方式 
1、请求书方式（中央机关方式） 
      一国司法机关通过请求书委托另一国司法机关代为调

查取证。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方式。 
2、外交或领事人员取证（存在条约和互惠） 
3、特派员取证（前提是得到外国的允许） 
    爪哇海号勘探平台沉没案 
4、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自行取证（美国、雅芳） 



美国“爪哇海”号钻井船 
在我国海域遇台风沉没  

 
 1983年10月25日23时15分以后，美国阿科石
油公司租用在我国莺歌海石油合同区承包钻井
作业的美国“爪哇海”号钻井船，遭到了十六
号强台风的袭 击，10月26日凌晨与岸上失去
通讯联系。事件发生后，我国有关方面出动了
22艘舰船和６架飞机，在6．3万平方公里海域
内进行搜寻和营救。经潜水作业证实，“爪哇
海”号已沉没在距离原钻井井位西南275米处。
这艘钻井船失事时船上共有工作人员81人，其
中外籍人员46人，中方人员35人。  



二、1970年海牙《取证公约》 

1、指定一个中央机关负责取证事项。 

2、规定了请求书取证方式及请求书的内容。 

      请求书执行一般适用被请求国法律。特殊 

      情况下，可以适用请求国法律。 

3、取证费用互免。特殊费用可要求偿付。 

4、外交、领事人员对本国侨民取证无须所在 

     国同意，对所在国或第三国取证须经批准。 

5、允许各国加入时选择采用特派员取证方式。 



三、我国的规定 

——《民事诉讼法》260、261条的规定。 

——1997年加入《取证公约》中提出保留。 

1、指定司法部为中央机关。 

2、仅执行已在请求书中列明的与案件有联系的
调查请求。 

3、对特派员取证方式予以保留。 

——中外司法协助条约规定的取证方式一般是 

       领事取证和请求书取证。 



日本律师来华对遗弃化学毒剂
泄漏事件先期取证 

 
 2003年8月4日，齐齐哈尔市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毒剂泄

漏，导致中国44名公民受害，伤势最重的李贵珍死亡，
其余43人受伤。 
 
 日本律师在接受“8·4”事件受害者委托后，由中日两
国律师共同进行的第一次基础性调查。“中国人战争
被害者赔偿要求日本律师团”干事长南典男告诉记者，
这次来齐齐哈尔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受害者现在的状
态，以及对诉讼的想法和要求。寻找一些法律上的依
据，做一些基础性的调查和先期取证工作。 在这之前，
这些受害者是通过中国律师委托日本律师的，日本律
师还需要与受害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http://bbs.chinaacc.com/


第四节  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一、含义及依据 

         承认外国法院判决是指一国承认外国法院
判决所确认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及其他事
项在本国境内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是指一国在承认外国法院
判决的基础上，依照本国的法定程序，对外国
法院判决予以强制执行。 

       承认是执行的前提条件，执行是承认的结果。 

       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是承认与执行的依据。 



二、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条件 

1、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对案件具有管辖权。 

问题：以何国法律进行判断？ 

   ——被请求国法律。大多数国家所采用。 

   ——请求国法律。 

   ——结合请求国与被请求国法律。 

   ——按国际条约的规定。 

我国：被请求国法律，被请求国是否对案件具 

           有专有管辖权，条约中规定若干标准。 



2、外国法院判决已生效，具有执行力。 

3、诉讼程序公正。 

4、不存在“诉讼竞合”情形。 

5、外国判决必须合法取得。 

6、外国法院判决不与内国的公共秩序相抵触。 

7、外国法院适用了被请求国冲突规范所指引 

      的准据法。 

8、请求国与被请求国之间存在互惠关系。 



三、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程序 

1、执行证方式     大陆法系国家采用。 

      一般进行形式审查，认为具备执行条件，发给执行证。 

2、诉讼方式  英美法系国家采用 

3、登记方式 英国 英联邦国家 婚姻 小额给付 

四、我国的规定   《民事诉讼法》 

        第264条：我国法院作出的判决 

        第265条：外国法院作出的判决 

离婚判决不需要有条约或者互惠关系，不涉及财产、生
活费分担、子女抚养费给付事项。 

        第266条：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条件 



我国拒绝承认及执行外国法院
判决的条件 

 
 1依被请求国法律，裁决是由无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 
 2依请求国法律，裁决尚未生效，不能执行； 
 3败诉一方当事人未经合法传唤因而没有出庭参加诉讼，

或当事人在缺乏诉讼行为能力时被剥夺了应有的代理
或答辩的可能性； 

 4被请求国法院对于同一当事人之间就同一诉讼标的案
件已作出了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 

 5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有损被请求国国家主权、安全或公
共秩序。 

 申请承认及执行期限：2年 



第六节  我国国际民事诉讼立法与实践 

 一、外国人民事诉讼地位    有条件的国民待遇 

 二、诉讼费用担保              原则上不要求担保，但实行对等原则 

 三、诉讼代理                     律师代理  领事代理 

 四、我国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立法与实践 

 管辖根据：国际条约、双边条约、国内立法 

 1.属地管辖        以原就被，以被就原 

 2.特别地域管辖  合同案件  保险、票据、运输、侵权、海事、航空 

 3.专属管辖         《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规定 

 4.协议管辖        协议管辖的特点 

 5.集中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      
的规定》 


